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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1/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8_80_E7_AB_A0_E8_c33_41059.htm (一)设立原则 我国公

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

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即公司设立采取“行政许可”

设立的原则。(提示：多选题、判断题，注意地方政府一级只

有省级才可，省级以下均无权。) (二)设立方式 1．股份有限

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与(募集设立)两种方式。(多

选) 2．两种设立方式的区别：(单选或判断，在给出具体实例

时能够判断出是采取哪种方式设立的) 发起设立募集设立 发

起人认购股份数量全部部分社会公众认购数量 无发起人认购

剩余部分 3．《公司法》颁布之前，募集设立方式分为(定向

募集)和(社会募集)两种，《公司法》实施后，募集设立方式

均指向(社会募集)设立。(选择、判断，注意目前已经没有定

向募集方式) (三)设立条件 1．《公司法》规定的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应当具备的条件：(重点内容。多选，如给出某个公司

现有的条件，由考生判断它是否具备申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的条件，或给出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让考生判断它有哪

些项目不符合条件；判断时应从下面6个方面逐个检查核对，

重点是前4项) (1)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应当有5人以上(含5

人)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国有企

业改建的可以少于5人且以募集方式设立。 (2)发起人认缴和

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把握以下3个

要点) ①注册资本最低为1000万元人民币； ②发起人认购的股



份不得少于总股份的35％； ③若还要上市，股本总额最低

为5000万元人民币。 (3)股份发行及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

即按规定完成必要的审批程序) (4)(发起人)制定公司章程，并

经(创立大会)通过。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须向中国证监

会报送公司章程。(单选) (5)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股份有限

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6)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

产经营条件。 2．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或者缴付抵作股

款的出资后，除下述3种情况外，不得抽回资本。(重要的多

选题和有关判断题) (1)募股期结束后未募足股份； (2)发起人

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 (3)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 3．发

起人起草公司章程应当依据(《公司法》)、(《到香港上市公

司章程必备条款》)、(《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要求进 (四)设立程序 股份公司的设

立程序经过五个步骤：(确定发起人)、(申请与报批)、(募股

缴款或发起人出资)、(创立)、(注册登记)。(重点内容，可以

作为多选题，也可作为判断题或综合分析题，给出某股份公

司的设立过程，让考生指出其程序上缺乏的步骤或程序不合

理之处) (1)确定发起人，签订发起人协议。 (2)申请与报批：

由发起人或筹委会先向(工商部门)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

再向设立股份公司的审批部门申请；涉及到(国有资产)、(基

本建设项目)、(技改项目)、(外商投资)的，还要分别向有关

政府部门报批。(注意这个顺序和行为主体，选择) (3)募股缴

款或发起人出资：其中以非货币资产等抵作股款的，应当办

理财产权转移的手续。股款缴足后，要验资；如是募集设立

，验资方需具有证券业务资格。(注意对验资的要求) 发起设

立 募集设立 创立标志全体发起人大会 创立大会 召开时间缴



付全部出资后 股款缴足后30日内 参加人员全体发起人 代表股

份总数1／2以上的认股人出席选举出 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董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中的股东代表 讨论文件通过公司章程草案 

通过公司章程 审议公司筹办情况报告 (5)登记：由(董事会)

向(省级以上工商部门)申请设立登记，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

日为公司成立日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